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暨英語檢定獎勵要點
114.06.10主管會議
一、目的：為加強學校教育與訓練之成效，提升本校學生之職業技能水準及職場英語能力，深化職業技能和語文能力之養成與訓練，落實職業證照取得，提升就業能力與機會，訂定本要點。

二、經費：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友會支付。

三、對象：代表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乙級以上(含單一級職種)或全民英語檢定之本校學生(在校生)及指導老師。

四、實施方式：採獎金及敘獎方式。

五、獎勵標準：
 (一) 指導老師：輔導通過考試取得乙級以上(含單一級職種)證照全民檢與全民英檢中級多益英文檢定600分，由科主任提出實際參與訓練之教師，20人以下至多一名，20人以上至多以兩人為限，不得重複，依新北市所屬各級學校辦理教師敘獎原則，函報教育

局核可後實施。

	參賽項目
	獎金及敘獎

	
	10〜20人
	20〜30人
	30人以上

	指導學生通過乙級學生

全民英檢中級

多益英文檢定550分
600分(應外科)
	嘉獎乙次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指導學生通過甲級學生

全民英檢中高級

多益英文檢定750分
800分(應外科)
	嘉獎兩次
	嘉獎兩次
	記功乙次


 (二)學         生：本案獎勵以一次為原則，如通過第一階段再通過第二階段時，補足獎金差額300元。
	對象
	獎金及敘獎

	通過乙級學生

全民英檢中級

多益英文檢定550分
600分(應外科)
	200元

	
	嘉獎乙次

	學生通過甲級學生

全民英檢中高級

多益英文檢定750分
800分(應外科)
	300

	
	記功乙次


六、本要點之獎金於每年5月份統計彙整後，由實習處統籌向校友會提出申請。

七、本要點所提之獎金額度由當年校友會決定。

八、本要點經主管會議討論後，陳校長及校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